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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按各表栏目如实填写。“所属学科”应按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心理、教育信息技术、比较教育、德育、教育经济与管理、教育发展战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体育卫生美育、民族教育、教育史填写。跨学科的成果，请选为主的学科填写。
2．表中“所属规划”应写明所报成果是否属于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十二五”规划课题成果；“所属课题级别”应根据批准立项通知写明属于国家重点课题、国家一般课题、国家青年基金课题和教育部重点课题、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教育部规划课题。
3．成果类型：应写明著作类、论文类和研究咨询报告三类成果。

4．成果获奖情况：应写明奖励单位、名称、等级和时间，并提供相关资料。
5．成果社会反映：应写明是否被译成他种文字、再版或多次印刷；是否有刊物转载；是否有重要会议报告；是否有其他相关评价等，并提供相关资料。

6．成果引用或被采纳情况：应写明引用书名或刊期、次数，以及采纳单位和采纳情况，并提供相关资料。

7．主要合作者限填报5人以内。

8．申报评审书一式6份（1份原件5份复印件），一律用A3纸双面印制，中缝装订，参评成果原件1份。各栏目填写不下时可另加附页。

9．第五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奖办公室设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46号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
邮政编码：100088；联系电话：（010）62003426  62003308；
传真：（010）62003859；电子邮箱：qgb@mo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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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评成果简况
	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出版、发表或使用单位
	

	出版、发表或使用时间
	

	所属学科
	
	所属规划（是/否）
	
	所属课题级别
	

	课题完成时间
	
	课题鉴定时间及等级
	

	成果获奖情况
	

	成果社会反映
	

	成果引用或被采纳情况
	


三、成果内容简介
	1．基本观点；2．主要创新和学术价值；3．学术影响或社会效益等（3000字以内）。

	


注：本页可另加页。

四、初审意见
	申报人所在单位意见
	    同意申报。
单位公章             负责人（签章）

                                        2016  年 7 月 1 日

	省级教育科学 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意见
	      单位公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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